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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三期发电厂水资源论证。

1.2 本技术规范书中提出了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规定所有的技术要求和适

用的标准，投标人提供一套满足本技术规范书和所列标准要求的论证方案及其相

应服务。对国家有关标准、法规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1.3 投标人投标文件，澄清文件作为合同附件，与合同文件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在签订合同之后，到投标人开始实施之日的这段时间内，招标人有权提出因法律

法规、规章、政策、规范、标准和规程等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一些补充或修改要求，

投标人执行这个要求且不增加费用，具体内容由招标人、投标人双方共同商定。

1.4 投标人执行本技术规范所列标准。有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投标人在项

目实施中所涉及的各项规程，规范和标准遵循现行最新版本的标准。

1.5若技术协议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以更有利于本项目实施为原则，由招标人

确定。

1.6自技术协议签订 5个月内，投标人需提交成果报告（满足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审批要求）。

2 投标人的资格条件： 

2.1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

并具有有效的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2必须具有水资源论证乙级及以上资质；

2.3近 5年内（2018年 1月 1日算起）必须具有电厂水资源论证报告的编制并通

过批复的业绩不少于 1个。

2.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 投标人其他要求：

3.1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和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

3.2能够独立完成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中取水、用水、退水等主要因素的调

查分析和影响预测，有能力开展相关区域水资源现状调查和预测，有分析、审核

技术报告、监测数据的能力，能独立编写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3.3拥有能满足从事水资源调查评价、水资源规划、水利工程和给水排水工程规

划设计、生态与环境分析、经济分析等工作要求，熟悉和掌握流域和区域水资源



状况，符合上岗条件，熟悉和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专业

技术人员；

3.4必须具有良好的财力、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责令停业、财

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4 项目概况

4.1 电厂总体概况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丰城三期发电厂位于丰城市城西 8km处的丰城市尚

庄乡石上村、赣江下游左岸，距南昌市约 60km，南临赣江约 0.5km，东距丰高公

路约 0.6km，北距丰城水泥厂 2.8km，地理座标为东经 115°43′，北纬

28°11′。电厂前面两期工程已建设容量 2600MW。电厂一期工程 4×300MW引进

型亚临界机组分别于 1997年 3月 9日、1997年 12月 19日、1998年 12月 12日、

2000年 8月 17日投产发电。电厂二期工程 2×700MW超临界机组已分别于 2007

年 1月 16日、2007年 5月 13日投产发电。本期工程建设的 2×1000MW超超临

界燃煤机组，沿二期工程扩建端布置。两台机组分别于 2022年 7月 20日、12

月 16日投产发电。

江西丰城电厂一、二期工程，其取水水源相同，均为赣江，取水口位于厂

区南面 0.5km赣江边。其中一期取水口位置在原石上水文站下游约 50m处；二期

取水口位置在一期取水口位置下游约 130m处（东经 115°42′44′′，北纬

28°11′07′′）。电厂本期工程的水源仍为赣江，但不直接从赣江取水，其补

给水取自二期工程循环水给排水系统，从二期循环水给排水管沟引水，补给水泵

房设置在二期排水沟与二期进厂道路之间（东经 115°42′58′′，北纬

28°11′46′′）。由二期工程循环水给排水系统至本期工程净水站，经澄清处

理后，用于全厂的工业用水及冷却塔补水。

江西丰城电厂三期工程（以下简称本期工程）2015年已委托江西省水利

规划设计院（现中铁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水资源论证并编制

了《江西丰城三期发电有限公司 2*1000MW机组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2015

年 6月取得水利部长江委员会的取水许可批复。以年机组运行 5000小时并考虑

10%余量，论证年取水量为 1895万 M3。2023年 7月江西省水利厅批复年取水量

1723万 M3。随着经济发展，机组年运行小时数明显超过 5000小时，将达 6000



小时，加之龙头山水电站枢纽工程 2022年 12月份正式投产运行，取水条件明显

改善，年取水量将突破 1723万 M3。根据有关规定，需重新对本期工程进行水资

源论证。

4.2 论证范围

为保水资源论证报告的合理性、完整性、可行性及可靠性，论证范围需包含

丰城三期发电厂所涉及的一切生产用水及生活用水等。

4.3 项目实施工期要求

自技术协议签订 5个月内，投标人需提交成果报告（满足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审批要求）。

5 项目实施内容（不限以下内容）

在分析招标人取用水的现状情况基础上，对分析范围内的水资源及开发利用

情况以及工程用水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取水水源的可靠性，分析工程的取退水

影响，并提出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措施。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项目概况分析：从工程建设规模等基本情况，分析工程与国家产业准入政

策、行业发展规划等的相符性。

（2）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分析：在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的基础上，阐述分析范

围内的水资源量及时空分布特点、水质现状及达标状况、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等，

提出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3）用水合理性分析：根据国家鼓励和淘汰的用水产品等目录，从工程的用水

工艺及过程，分析工程的用水合理性。

（4）取水水源论证：根据分析范围内的水资源条件和配置要求，针对本工程的

用水特点，综合考虑本工程用水水量和水质要求，合理选择取水水源，并论证取

水水源水量、水质、水位及取水口设置的可靠性。

（5）取退水影响分析（如有）：分析本工程取水对水资源与水文情势、水功能

区、水生态的影响，分析设计敏感区域地下水影响，预测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

在本工程退水量及退水主要污染物核定的基础上，论证本工程退水对水资源、水

功能区和水生态的影响，论证退水对其他用水户用水权益影响，提出消除或减缓

建设项目退水不利影响的补救或补偿方案建议。

（6）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措施：针对本工程的用水过程，从本工程取用耗



排等环节，提出有针对性的节水措施，提出加强本工程内部用水管理的具体措施，

根据取退水影响，提出减缓和控制本工程取退水影响的水资源保护措施。

6  设备供应及知识产权

6.1 本项目所涉及的一切设备及试验仪器、材料等均由投标人负责收集，招标人

配合。水资源论证结果需经江西省水利厅认可的第三方机构评估，评估所需的一

切费用均由投标人承担。

6.2中标单位应保证招标人在使用时不受任何关于侵犯所有权和著作权（版权）

等知识产权的指控。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投标人承担一切与之有关的

责任。

7、技术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0号《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和水利部、国家计委《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

则》、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及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有关取水规定，对

电厂进行水资源论证。编制相应的水资源论证报告，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按专

家意见进行修改，直至满足评审的要求，最终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批，配合

获得相应的批复文件及取水许可。

8 双方责任：

8.1 招标人责任：

8.1.1根据项目需要向投标人提供项目相关技术资料、图纸及招标人相关管理规

定。

8.1.2在项目实施前对投标人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及人员资质进行审查。

8.1.3提供投标方进入招标方现场的通行。

8.2 投标人责任：

8.2.1严格按招标人要求及相关标准，保质、保量、按期完成项目任务，编制符

合规定的水资源论证报告。

8.2.2设置相应的组织机构，配备合格的技术、管理人员, 技术服务人员须具有

相关专业的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8.2.3对本项目的质量问题和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负责。

8.2.4做好本项目的原始记录和资料收集工作，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原始签证，



并根据档案法、国家有关规范及招标人有关文件要求进行归档整编。在项目完成

后十五天内向招标人提交合格的水资源论证报告。

8.2.5投标人提交的成果报告应通过招标方及相关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

审查，否则应免费重做。

8.2.6完成本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的编制工作，组织或协助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

通过评审。

8.2.7承担所有涉及报告编制、审批、直至取得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意见过程

中的所有事项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勘测、资料收集、报告编制、承

办会务、评审专家费用等 。

8.2.8配合招标单位向相关政府部门、单位汇报项目工作及其他需配合的工作。

8.2.9提供最终版纸版报告不少于 12份和电子版。

9 工期要求

自合同签订 5个月内，投标人需提交成果报告（满足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审批的要求）。

10 验收要求

按照本招标文件提出（但不限于）的方案服务范围、阶段和内容，完成招标

人水资源论证编制任务，并通过招标人及相关部门组织的审查。


